
1 

 

第三章 项目需求 
 

一、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对投标人认定为小型、微型企

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的，该产品投标报价给予 6%的扣除。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监狱企

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 

5.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执行相应政府采购政策。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2018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证件制作管理、门禁及现场服务 1 项，主要内容

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证件制作管理、门禁系统及现场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一)展会情况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2018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将于 2018 年 10 月份在广西桂林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展出总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预计本届展会参展商达 800 家，专业观众人数约 6000 人。 

(二)现场办证登记点、门禁设置及设备配备要求 

1.总体要求：投标人按采购人要求负责证件制作管理、网上预约、现场设备配备、系统安装、人员培

训、现场服务管理、展会数据整理和分析报告等服务。 

2.现场办证登记点的设置：办证登记点置设在展馆外。本着安全、快捷、高效的原则进行规划设置登

记点，配备办证登记设备及桌椅、各种导引指示牌、登记处背板、一米线、围栏等登记工作必需品；拟确

定办证登记点及配备方案需经采购人同意。 

3.办证方式: 采用联网办证方式，使用投标人提供的系统办证，设计制作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证

件进行二次实名制打印，证件设计方案需采购人审定同意方可实施。 

4.门禁服务：要求能够验证旅游展各类证件，同时还应能够保证对持证入场的各类人员进行有效查验。

门禁通道分类检验，分设普通观众通道、持证通道和贵宾通道 3类，通道数量依实际需求增减。普通观众

通道查验入场券；持证通道在持证人首次进入会场时进行人像采集，以后进入则进行人像比对；贵宾通道

对持证人进行礼宾接待，不进行人像采集。开幕式设专用门禁，仅允许证件上有开幕式贴标人员入场。 

5.提供硬件设备使用：提供证件查验设备、笔记本、摄像头、身份证识别仪等其它门禁设备的使用，

按照一条通道一套设备的原则配备，确保设备可靠运行；现场办证点所需设备根据办证窗口、换证（券）

点的数量设定。具体设备、设施的配备依现场实际需求并报采购人审定后确定。 

（三）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证件管理及现场办证服务工作要求 

1.展前 

 （1）根据展馆布局确定、设计观众登记点，协助展会做好前期工作。 

（2）展前 3个月制作旅游展观众线上预约系统，包含官网在线预登记和微信预登记系统。官网在线预

登记要求邮件、短信同步回复通知；在线系统需在中标后 10 个工作日完成制作提交至采购人，微信预登

记系统要求含有在线登记功能以及预登记查询功能。 

（3）根据招标方要求，设计制作观众入场券：40000 张，规格：70mm×160mm，材质：200g 铜版纸。

带变量条形码图片，正反面彩色印刷，中间有齿线。 

（4）胸卡证件：各类证件约 13000 张；规格：90mm×120mm，200g 铜版纸，正反面彩色印刷。 

（5）卡套：透明软膜，内芯尺寸：90×120mm，40 丝。 

（6）挂绳规格：1.5cm 宽，热转硬，单钩。 

（7）制定票证管理服务、观众登记服务点的搭建和配置的具体方案，根据采购人要求提出包括登记流

程及登记处的布置和人员设置规划，完成登记现场的设备配备，做好观众登记所需护栏的搬运及设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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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场围敝的检查和维护。 

（8）负责现场工作人员的招聘培训及证件管理服务志愿者的培训。 

（9）配合完成招标方交代的其他工作。 

2.展中 

（1）做好展会现场的人员管理工作，杜绝出现空岗的状态。 

（2）做好邀请单位资料的配送工作，每天定点定量将会刊、宣传资料等运送到现场办证登记点、咨询

台，并配合资料的派发。 

（3） 做好现场办证登记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保证展会期间的正常使用。 

（4）有效有序地引导观众前往填表处、办证处；突出预先登记观众领证的优质服务；保证观众报到的

有序性、高效便捷性，并做好应急预案。 

（5）现场办证（券）要求 

①专业观众：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专业观众凭持请邀请函或名片并填写正确的观众登记表视为专

业观众，免费换领“专业观众”证。名片收集率须达到专业买家观众发证数量的 95%以上。展中展后录入

数据时不得拆除参观登记表上名片。 

②普通观众：观众凭名片、关注旅游展微信公众号或填写相应观众登记表，依表申领参观券。 

（6）高质量地获取观众数据，展会期间每天 18:00 前提供当日观众数据统计报告。  

（7）负责各类证件的补打工作。 

（8）根据采购人要求做好现场相关资料的保管、运输和发放，管理好所有的证（券）、确保证（券）

不丢失，维护设备确保正常运行。撤展时根据要求完成设备的运送工作。 

（9）配合完成招标方交代的其他工作。 

3.展后 

（1）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观众数据的录入和后续处理工作，统计好观众个人名片信息、观众个

人调研表信息、现场办证信息。协助采购人做好数据的比对工作。 

（2）展后 7 个工作日完成参观登记表调研录入，并出具规定格式的观众数据报告；展后 10 个工作日

提交本次展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展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专业观众名片数据对应调研数据

的录入，并将全部登记表（附名片）分扎捆绑装箱如数上交。实际录入信息数量需达到相应办证观众数量

的 95%以上，录入专业观众的名片和调研。采购人将安排工作人员对已录入的信息进行抽检，录入信息误

差率应控制在 5%以下，否则需在 5个工作日内重新完成信息的录入与检查，若返工后仍无法达到录入要求，

则采购人有权不支付数据录入费用。 

（3）配合完成采购人交代的其他工作。 

（四）拟投入的项目实施人员配置要求 

1．观众登记处工作人员数配备根据当天展会内容及需求进行调整，负责所在登记点的信息采集、登记、

办证工作。要求人员精通现场登记工作，负责认真，精通现场管理，确保登记处快捷有序，不能出现人员

拥堵等影响安全的现象。 

2.展馆门禁处工作人员的配置应以通道设置为依据、以便捷、安全、高效为原则来配备人员，确保门

禁快速、有序，负责管理所有的门禁人员并培训其熟悉业务流程。 

3．配备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障设备无故障运行，具体要求如下： 

①管理人员必须有相关工作经验，能够负责监督管理现场所负责区域的工作，门禁管理人员要负责监

督、巡查和修复现场的围敝情况。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以上拟投入的管理人员一览表【一览表内

容包括人员姓名、职务、专业技术资格（如有）、证书编号（如有）、参加工作时间等】，并提供由县级以

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以上人员交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投标人在投标文件

中承诺的以上人员，在进场后除非经采购人同意，否则不得擅自撤除、更换。 

②现场除管理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应具备所在岗位的计算机、英语等展会服务必备的相关专业知识和

工作技能。 

4．根据项目需求，自行配置符合需要的项目、观众登记、硬件维护、门禁管理、后勤管理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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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管理组织各项工作。 

5.所有设备和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配（临时改变人员和设备配置需书面告采购人并经同意，

或由采购人提出）。 

6.所有人员必须统一着装（由投标人自行提供），所有工作人员的餐饮、交通、文具、保险等均由投

标人自行负责，并包含在报价中。 

7.在展览开幕前 15天提供整个项目的培训计划和培训手册，说明各个岗位的职责、工作要求和礼仪要

求。所用工作人员必须全员进行培训，不得在工作时间打游戏，玩手机和打闹，不得聚集聊天，对待客人

应该耐心和使用适当的礼貌用语，不得影响主承办方的形象。 

三、其他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项目实施地点：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即按照本项目需求及响应文件承诺开始履行证件服务工作，展会前 3个月完

成并开放线上预约系统；展前 1个月完成证件服务总体方案及现场办证点搭建建议；展前 5个工作日完成

展前预制证件、票证制作等展前的相应工作；本展期内完成现场服务；展后一个月内完成展会信息录入、

展会分析总结报告等其他服务工作。 

2.项目实施地点：桂林国际会展中心。 

（二）付款方式：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 75%，合同价款的 25%于展会结束

并完成一切后续工作，经验收服务成果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无息）。 

（三）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需求自行编写。包括现场

办证登记点、门禁设置及设备配备方案，证件管理及现场办证服务方案，拟投入的项目实施人员配置方案，

项目整体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等】。 

（四）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书”（根据项目需求自行编写。包括服

务期限及项目实施地点、服务质量承诺、服务措施等）。 

（五）验收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承诺以及强制执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验收。 

（六）投标报价应综合考虑总价包干（包含完成本“项目需求”中所列所有服务内容产生的所有成本、

税金、利润等），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如有增项需追

加合同的，经采购人同意后，增项部分费用按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实际核算支付。 

（七）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按投标无效

处理。 

注：本招标文件“项目需求”中的所有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应满足以上全部实质性要求，否

则，投标无效。 

 

 

 
 
 
 
 
 
 
 
 

 


